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关于印发《法学院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
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全体教职工：

《法学院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已经2019年7月14日学院党

政联席会议审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北大学法学院

2019年7月14日



西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研究生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根据《西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

办法》《西北大学研究生新开设课程审查办法》和上级主管部门

研究生培养相关规定，结合我院研究生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实

际，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研究生包括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术学位涵盖所有二级学科方向，专业学位包括法

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课程是指西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和西北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所确定

的课程。

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聘任的基本条件：

（一）身体健康，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

风和良好的思想品质与职业道德。

（二）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且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具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

（2）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的教师；

（3）曾讲授过本科生课程，且获得过教学评估优秀的教师；

（4）学院在聘请校外专家为研究生授课时，担任 2 期同一



门课程的助理教师。

（三）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授课水平高，教学效果好。

第四条 所有任课教师必须在讲授课程的前一学期准备好

教学材料，在开课之前报研究生办公室备案，包括但不限于教学

大纲、教案、多媒体课件、教材（讲义）等。

第五条 课程安排依照尊重教师意愿和学院统筹安排相结

合的原则。

第六条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课程，每位教师选课

原则上分别不超过 2 门。

第七条 每门课程原则上应该由 2-3 名教师共同讲授。如果

3 名以上教师申请同一门课程，由学院分管领导协调安排或者组

织学位分委员会通过试讲方式确定授课人选。

第八条 2 名以上教师共同授课的，须自行协商确定 1 名教

师负责协调授课内容和课程考核，课程负责人一般参照职称和任

职年限确定。特殊情况由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协调确定。

第九条 每位教师确定所带课程后，均需服从学院统一安

排，按照培养方案确定的时间进行授课。因出国访学等原因不能

上课的，应该提前报研究生办公室审批，由研究生办公室根据学

校规定协调处理。研究生办公室可以根据实际，经主管领导批准，

聘请校外专家或者校外实务导师授课。

第十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要以保证教学质量为前提，任课教

师应根据课程需要，采用课堂讲授、问题讨论、专题报告等多种



形式进行教学活动。每门课程的课堂讲授比例不低于 60%，课堂

专题讨论应该由任课教师主导，科学合理组织，切实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第十一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日常评估和检查由研究生办公

室组织实施。研究生办公室应不定期检查课程考勤、上课纪律，

每个教学年度结束统一组织学生评教，结果通报任课教师本人。

主管院长应不定期组织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交流，掌握学院研究

生课程进展。

第十二条 校研究生教育督导组不定期检查研究生课程教

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对督导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学院和任

课教师应认真听取，充分考虑，努力改进。

第十三条 对于研究生课程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由

研究生办公室报主管院领导审批，也可以根据实际提交法学院学

位分委员会讨论。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法学院学位分委员

会负责解释。

分送：学院各部门、全体教职工

法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4 日印发


